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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荐船海领域第十届中国科协
青年托举人才候选人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专业学委会、有关单位:
根据《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管理办法》、《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实施管理细则(修订)》和《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作为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的发起单位之一，开展推荐第十届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青年托举人才候选人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助范围和条件
（一）范围：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个人会员。
（二）条件：
1、年龄32周岁以下（1992年1月1日后出生，女性科技工作者年龄可放宽1-2岁）；
2、围绕“四个面向”，以能力、素质、潜质为标准，重点支持从事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3、推荐的青年托举人才需要所在单位能够提供1:1以上配套资金，共同促进其成长。
二、资助额度
学会获得中国科协立项后，根据托举名额公布通过公示的被托举人名单。被列为中国科协青年托举人才将获得连续三年每年10万元人民币专项资助，用于开展科研培训、推荐考核、评估总结等工作。每个年度考核评价合格后可继续到资助。
三、推荐工作要求
（一）学会有关专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或三名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或三名行业内研究员级高工以上专家联合提名。每名委员及每名专家只能提名1名人选。
（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启动支持计划入选者和其他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不得申报。同期申报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和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如同时入选，必须主动选择其一，并及时反馈。申报时需签署承诺书，如隐瞒不报，查实后将取消入选资格，收回青托证书和资助资金。
（三）填写候选人推荐材料。推荐材料是青年托举人才评审的主要依据，要求重点突出候选人的创新性成就和贡献。电子版材料与纸质材料应保持一致。推荐材料要客观、准确，对于推荐材料填报不实的，实行一票否决，并对候选人信誉进行记录。
（四）候选人推荐材料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并出具所在单位关于非涉密的证明。
（五）获得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奖项的在同等条件下具有优先资格。
四、推荐材料报送要求
请各推荐单位于2024年9月12日前将候选人电子材料发送至学会邮箱，同时，将纸质材料一式2份（原件）寄至学会。
联系人：刘蕾  洪智超 
电话：010-59517925 13810274652 18640921905
邮编地址：100861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5号
电邮：csname_qingtuo@163.com

附件1：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推荐表
附件2：承诺书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2024年8月26日
附件1



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推  荐  表




               候选人姓名  
专       业 
               候选人单位 
提名专家姓名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一、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姓  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民 族
	
	职务
	
	学  位
	

	专业或专长
	
	专业技术职称
	

	工 作 单 位
	
	会员证号码
	

	身份证号
	

	通讯地址
	
	邮  编
	

	单位电话
	
	手 机
	

	传真号码
	
	Email
	

	如科协资助核审未通过，是否同意自筹资金资助     □是      □否
（如未勾选，将不作为自筹资金资助候选人）


2.主要学历（从大学填起，包括国外学历）
	起止年月
	学校（院）及系名称
	专  业
	学  位

	
	
	
	

	
	
	
	

	
	
	
	

	
	
	
	


3.主要经历（毕业以后从事科技或管理工作的经历）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及部门
	职务/职称

	
	
	

	
	
	

	
	
	

	
	
	


4.重要科技奖项情况（获奖情况、发明专利）
	序号
	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专利名称
	奖励名称、等级（排名）

	
	
	
	

	
	
	
	

	
	
	
	


5.发表论文、专著的情况（限填有代表性的论文和著作）
	序号
	论文、论著名称
	年份
	排名

	发表刊物或
出版社名称
	是  否  被  三 大 检  索  收  录
	被引用次 数

	
	
	
	
	
	
	

	
	
	
	
	
	
	

	
	
	
	
	
	
	


6.科技成果应用情况或技术推广情况
	





注：4-6请附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7.主要科研工作简介（限1000字以内）
	






















二、2024-2026年培养计划（重点评审内容）
1.培养导师团队（培养专家1-3位、所在单位联系人员1位、推荐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业务负责人员1位）
	序号
	姓名
	单位
	专业
	职务/
职称
	联系方式（手机）
	在本项目中承担的主要工作

	
	
	
	
	
	
	

	
	
	
	
	
	
	

	
	
	
	
	
	
	

	
	
	
	
	
	
	

	
	刘蕾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管理
	科普部部长/高级经济师
	13810274652
	业务负责人


2．托举对象在三年内的主要规划与目标（限3000字以内）
	本栏目是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托举对象根据现有科研基础制定的课题（项目）研究主要内容，包括自主开展科研创新课题的研究内容；参加各种学习培训、国内外各类学术交流与国际组织后备人员培养等。

	





















3．所在单位在三年内对托举对象的培养目标（限1000字以内）
	本栏目是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托举对象所在单位在培养过程中制定的为培养对象提供必要科研条件支持的计划，如：将其纳入重点技术/学术带头人培养计划；安排托举对象参加重大工程、重要型号任务、重大创新工程等；推荐至国际学术组织任职或作为后备等。

	




















4.2024-2026年主要考核指标
	年度
	主要考核指标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三、2024-2026经费支出预算                  
        2024年度             单位：万元
	序号
	支出内容
	项目资助资金
	所在单位配套资金
	备注

	
	
	
	
	

	
	
	
	
	

	
	
	
	
	

	
	
	
	
	

	
	
	
	
	

	……
	
	
	
	

	合计
	
	10万元
	
	



2025年度            单位：万元
	序号
	支出内容
	项目资助资金
	所在单位配套资金
	备注

	
	
	
	
	

	
	
	
	
	

	
	
	
	
	

	
	
	
	
	

	
	
	
	
	

	……
	
	
	
	

	合计
	
	10万元
	
	



2026年度           单位：万元
	序号
	支出内容
	项目资助资金
	所在单位配套资金
	备注

	
	
	
	
	

	
	
	
	
	

	
	
	
	
	

	
	
	
	
	

	
	
	
	
	

	……
	
	
	
	

	合计
	
	10万元
	
	


注：经费预算中不能包含固定资产采购、工资奖金发放及债务偿还。
四、推荐意见
1.提名专家意见
	推
荐
专
家
意
见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或3名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如通过本行业三位专家推荐，请填写专家相关信息并由本人签名：
	姓名
	专业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邮箱
	本人签名

	
	
	
	
	
	

	
	
	
	
	
	

	
	
	
	
	
	



2.托举对象及所在单位意见及推荐学会意见
	声
明
	本人对以上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审查，对其客观性和真实性负责。



托举候选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
作
单
位
意
见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推
荐
学
会
意
见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2.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意见
	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青年人才托举评审专家委员会意见：






               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意见：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代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承诺书
本人            ,现就职于              ，通过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申报第十届（2024-2026年度）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根据相关要求，特承诺如下：
1. 未入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启动支持计划入选者和其他国家级人才计划。
2. 所在单位能够依据申报人现有的科研工作基础，提供必要的科研条件及配套经费支持，保证申报人能够顺利完成托举培养目标，参加中国科协、联合体及学会组织的相关活动。

                          申报人（签名）                     
                             所在单位（公章）
                                时间：

